
图 说

新 闻

日前，巫溪县猫儿背国
有林场黄杨树移栽现场十分
热闹。在市二中法院，巫溪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
局、县林业局相关人员及市
人大代表的共同见证下，十
余名林业工人齐心协力，让
25棵（其中百年黄杨古树14
棵）曾经被盗的黄杨树在适
宜其生存的 1700 米高山林
场“安新家”。

记者 罗 翠
通讯员 向存丹 摄

■ 重庆法治报 重庆长安网
记者 朱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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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四川省资阳市安岳石窟
圆觉洞景区广场，35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见
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资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大足法院、安岳法院共同揭牌

“资大文旅车载巡回法庭”，首次将车载便民
法庭升级为跨域巡回法庭。该巡回法庭整合
跨域诉源治理、跨域一站式诉讼服务、跨域石
刻文物法律保护等功能，为川渝司法协作再添

“重器”。
据了解，“资大文旅巡回法庭”的设立，是成

渝两地悠久而厚重的石刻文化在司法领域的传
承与融合，是资阳、大足两地法院服务保障“资
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积极探索与实
践，体现了人民法院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智慧和担当。当天，重庆市大足区人
民法院与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同签署

《“资大文旅车载巡回法庭”司法协作协议》（以
下简称《协作协议》）。根据《协作协议》，两地法

院将深化区域司法协作，服务和保障巴渝文化
旅游走廊建设，打造传统法治德治文化特色鲜
明、司法诉讼服务智能化程度高、便利性强的区
域司法协作高水平样板。其中，今年 6 月起，

“资大文旅车载巡回法庭”将定期到资阳、大足
辖区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旅游景区进行现场办
公，开展跨域诉讼立案、移动“老马”工作室诉前
调解案件、旅游纠纷案件审理、一站式跨域诉讼
服务宣传等工作。

同时，今年 8 月，将邀请石刻文物保护专
家、专业法官及检察官、文物保护社区干部及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大足法院召开石刻文物保
护工作研讨会，探讨文物保护过程中涉及的产
权、收益权、相邻权等法律关系规范处理和当地
风俗习惯有机融合，快速推进各项文物保护工
作顺利实施。

当天，大足法院与资阳中院还签
署了《“资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司
法协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
议》），将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执行联
动、知识产权保护、司法管理创新、智
慧法院建设、服务文旅融合示范区建

设等十大方面开展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发展互
助、合作共进的司法协作。

其中，两地法院将强化“一站式诉讼服务中
心建设”经验交流，进一步完善跨域立案诉讼服
务机制，积极为对方群众提供跨域诉讼服务，互
相提供异地一站式诉讼服务；积极加强诉讼事
务委托办理协作机制建设，优先办理对方委托
保全、调查、询问及送达等事项，为两地法院执
行公务和当事人参与诉讼提供便利，努力实现
诉讼服务事项两地通办。

同时，探索推行跨域执行协作机制，开展失
信被执行人联合信用监督、警示、惩戒，在执行
委托、执行协调、执行协助、执行信息共享、财产
查控处置等方面加强配合，有效遏制跨区域转
移财产、规避执行等行为，实现两地法院执行办
案的“同城效应”。

渝中区法院：
落实司法确认制度
深化知识产权保护

本报讯 近日，渝中区法院与区市场监管
局召开工作联席会，共同签署《关于知识产权
纠纷行政调解司法确认工作的实施办法（试
行）》。

会上，渝中区法院与渝中区市场监管局就
知识产权行政司法保护工作进行座谈交流，双
方明确了知识产权行政调解司法确认的纠纷
类型、具体流程，并确定专门联络员负责日常
工作对接。双方表示将积极落实知识产权“严
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工作格局建设
要求，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行政司法保护职能
衔接，落实行政调解司法确认制度，深化知识
产权全链条保护，切实提升保护效果。双方还
就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实践中有关涉及商业
秘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呈现的新特点新趋势
进行分析研判，并就探索司法确认线上通道达
成共识。

记者 张柳妞

南岸区法院：
诉前调解工作再延伸
助工人讨薪300万元

本报讯 “我们都拿到钱了，感谢政府和
法院的工作人员多次协调……”近日，128名劳
动者成功拿到被拖欠的300余万元工资，激动
地表达感谢。

据了解，南岸区法院将诉前调解工作延
伸至区劳动纠纷一站式联处中心，与该区人
社局、商务委和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工作人员
共同化解了一批涉及 128 名劳动者的拖欠工
资案件，在 20 天内为劳动者讨回了 300 余万
元工资，打出了“政府法院联动+司法确认”漂
亮组合拳，为解决辖区劳动争议纠纷开辟了新
路径。

劳动者权益保护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的生
活，也关乎企业的经营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
定，近年来，南岸区法院积极探索劳动纠纷多
元化解长效机制，推动司法服务向前端延伸，
构建融合“预警制”提前介入、“专业化”人员参
与和“全流程”一站式通办的新型解纷模式。
2023 年 1~4 月诉前调解劳动争议纠纷 501 件，
涉及金额1300余万元，切实实现维护职工权益
与促进企业发展“双赢”，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提供了优质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记者 叶惠娟

永川区法院：
巡回审理合同纠纷案
邀请人大代表来监督

本报讯 5月19日，永川区法院在永川区
红炉镇会龙桥村村民委员会巡回审理了3起土
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并邀请人大代
表旁听、见证，主动接受人大代表监督。

原告永川区红炉镇会龙桥村三个村民小
组均诉称，2015年11月，其与被告某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开发公司）签订

《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将其村民小
组的集体土地承包给农业开发公司用于茶叶
种植经营，公司则按期支付承包费。然而约定
期限未满，公司便拒绝支付承包费。三个村民
小组遂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2022、2023 年
度的土地承包费与违约金。农业开发公司辩
称，因案涉的土地被纳入退林还耕范围，故其
于2022年前撤场，将土地归还给村民，此后村
民在土地上种植了农作物，其对合同解除不存
在过错，故不应支付违约金及承包费。同时认
为承包合同损害了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违背
了公序良俗以及法定程序，应属无效。考虑到
该案涉及村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承办法官决
定在纠纷发生地会龙桥村巡回审理该案，并邀
请当地村民旁听庭审，在审理好案件的同时达
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普法效果。

庭审中，承办法官引导双方就合同约定
事项、履行情况等问题进行了依次陈述、举证
质证、法庭辩论等，并就该案涉及的实体、程
序等相关法律知识进行了详细讲解，整个庭
审过程紧凑有序，规范文明，取得了良好效
果。考虑到该案案情复杂，法庭决定对该案
择期宣判。

记者 杨 雪 通讯员 钟 怡

首个跨域“车载便民+巡回”法庭在四川省安岳石窟圆觉洞景区揭牌

川渝司法协作再添审判“重器”

唱好唱好““双城记双城记””
建好建好““经济圈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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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孩子不应该享受父母和社会的爱——

《指导令》督促非婚生子女父母履职

以案说以案说

非婚生子女抚养问题怎么解决？父母双
方分歧观点相持不下怎么办？近日，重庆市第
五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发出的《家庭教育指导
令》，督促一对婚外生育子女的父母依法履行
法定职责。

婚外生育引发抚养费支付纠纷婚外生育引发抚养费支付纠纷

文某、田某原为同事，文某已于 2008 年
登记结婚并育有一女，田某系未婚。后文某
与田某发展出婚外恋情，并生育了一个女儿
小秋（系化名）。小秋出生后，文某、田某在
抚养小秋的问题上发生纠纷，田某起诉要求
文某承担做父亲的责任，支付小秋出生以来
欠付的抚养费十余万元，同时每月支付 2000
元生活费。文某认为生育小秋并非自己真实
意愿，仅表示愿意按照 1000 元/月标准支付
抚养费用。

在受理该起抚养费纠纷后，法院依法组织
双方到庭询问，了解文某、田某各自情况。田某
对于文某存在积怨，认为文某不足额支付抚养
费用，对小秋缺少陪伴，文某则认为自己有家
庭，小秋的出生并非自己真实意愿，支付高额抚
养费有困难。

案件审理中，法院理清了双方之间因婚外
生育而形成的矛盾根源，对未来小秋的养育环

境十分担忧。

法院责令二人依法抚养孩子法院责令二人依法抚养孩子

5月10日，市五中法院分别向文某、田某发
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直接提出小秋未来可
能面临的情感教育、抚养方式、物质供养三大成
长风险。

法院认为，小秋尽管年幼，但随着小秋的成
长，生父母之间长期的感情纠葛很可能对其造
成较大的心理压力，让孩子丧失安全感。同时，
父母双方对于如何抚养孩子存有分歧，小秋健
康成长的物质保障也存在不稳定因素。

《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双方处理好感情遗
留问题，保持沟通协商，以合法、合理、具有可操
作性的方式，关爱小秋成长，同时要求文某按时
支付孩子抚养费，与田某共同为小秋创造安宁
的成长氛围。

此外，法院听取了双方抚养和教育小秋的
安排，还向双方释明了不履行判决的法律后果。

法官说法：
即便父母没有结婚
也应尽到抚养责任

《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一年多以来，“依法

带娃”的理念已经逐步深入人心，该法第四十九
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
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
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的，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
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发出

《家庭教育指导令》，已经成为引导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的有力抓手。

“本案发出的家庭教育指导令，再次强化了
一个理念——生育了小孩的父母，即便相互之
间没有婚姻关系，仍然负有抚养和监护子女的
天职，这种职责既有物质上的、更有精神上的。”
市五中法院少审庭庭长、承办法官胡蓉指出，子
女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从最有利于未成年
人利益原则出发，无论父母双方如何看待和处
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为子女创造安宁的成长环
境都是共同的责任。法院发出《家庭教育指导
令》的初衷，就在于通过现场教育，督促父母放
下情感欠账，保持必要沟通，让孩子健康成长。

记者 张柳妞


